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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觀：

• 歷史觀

• 國際觀

• 法治觀

• 安全觀

• 發展觀



一 國 兩 制

和平的典範

歷史觀



• 解決歷史遺留難題

• 和平解決主權爭議

• 獨一無二偉大創舉



主 權
   國際法： 

1972年聯合國正式宣布港澳並非殖民地

國際觀 



主 權
   國際法： 

1972年聯合國正式宣布港澳並非殖民地

國際觀 



聯 合 聲 明

1984:中英聯合聲明

1987:中葡聯合聲明



依憲治國

依憲成立特別行政區



高度尊重國際法

1990年：香港基本法

1993年：澳門基本法



主權回歸，以法治國： 

主權 

高度自治
維持現狀

法治觀 



• 無法不可以定方圓

• 人類文明的基礎

• 人類行為規則



• 法律 和平解決紛爭

• 法律 V.S. 暴力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法律至高無上

• 社會行為的準繩 (訂底線)

甚 麼 是 法 治



• 法律的教育性

• 法律的阻嚇性

甚 麼 是 法 治



法治社會

  共同維護的價值



• 國際法 ─維持和平的國際秩序

• 二次大戰後釐定的國際秩序

國 際 層 面



內地層面/本地層面

• 憲法

• 全國性法律, 例如：《香港基本法》(包括香港國安法、

已列入附件三全國性法律)

• 行政法規

• 地方性法規─ 例如：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貓狗條例、婚

姻改革條例、香港鐵路條例

• 規章



重点工作总结

18%

國家憲法

國家
體制

根本
大法

至高
無上

最高
法律

經濟、社會、
政治



例如：

•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聯合國約章》

國 際 層 面



2018年

• 第一條：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本質的特徵”



2018年序言

• 加 (社會文明、生態文明)把我國建設成 “和諧

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



憲法 2018年第27條

國家工作人員公開進行憲法宣誓 (cf. 2016年香港立

法會宣誓風波)



憲法序言

•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



憲法第5條─ 憲法最高地位

任何法律、法規不得與憲法抵觸



憲法第30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分





憲法第31條─ “必要時”設立特別行政區

  由全國人大代表會規定法律落實



憲法 第三章

國家機構

• 第67條第14款 (設立特別行政區)

• 第67條第4款 (解釋法律)

• 第67條第19款、20款、21款 (2018年)(戰爭狀態)

• [c.f. 第67條第18款 (1982年)]

• 第75條 (代表發言權)



中國憲法第31條反映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的高度信任

例：與西班牙憲法相比加泰隆尼亞



一國兩制

《憲法》與《基本法》：

1. 母法與子法關係

2. 子法不能抵觸母法

 



一國兩制

3.  憲法全部適用香港包括序言，但基於一

國兩制有部份條文不直接適用香港特別行政

區。例如憲法第5條及55條。

 



一國兩制

4.  其餘屬一國部分全部適用，例如

 a. 台灣是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b. 國家機構及國家領導人的選舉制度等全部適用

(除另有規定，如港區人大代表選舉制度)

 



5.   例：《港區國安法》 第1章第1條，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制定本法。



6.  第1章第6條，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6.  第1章第6條，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6.  第1章第6條，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港區國安法             2020年6月30日生效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2024年3月23日生效

港區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法律地位

港區國安法                 全國性法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香港當地法例



解釋權

港區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香港當地法例

（中國法原則精神）

（普通法原則）



港區國安法

透過基本法附件三
直接公佈實施



基本法第23條
自行立法

1.叛國

2.分裂國家

5.洩漏國家機密

4.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6.與外國政治性組織聯
繫3.煽動叛亂
7.外國政治性組織在港
進行政治干預

禁
止



港區國安法已制訂禁止

1.分裂國家

2.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3.恐怖活動

4.與外國勾結



2024年3月23日的23條當地立法版本禁
止：

1.叛國（包括非法操練）

2.叛亂（包括煽惑公職人員離叛）

3.恐怖活動

4.國家秘密——非法獲取

5.間諜活動——提供境外
我方情報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

危害國家安全的境外干預

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



授權：保安局局長有權針對潛逃者施
行某些措施 (包括取消護照)

禁止: • 提供資金或不動產
• 執業資格吊銷
• 罷免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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